
妻子痴迷男主播，打赏转

账超百万

黄先生与李女士于 2014 年 5 月登

记结婚， 婚后无子女， 也从未就夫妻财

产进行过“分别制” 约定。

刘某是某平台的男主播， 在直播中

呈现出勤奋、 阳光、 腼腆、 忠厚的人

设。 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

李女士频繁在刘某的直播间为其打赏、

刷礼物， 花费金额达 90 余万元。 此外，

双方还加了微信， 通过微信高频率、 长

时间聊天， 内容暧昧、 亲密， 远超一般

朋友关系。 李女士通过微信陆续向刘某

转账共计 10 余万元， 同期， 刘某也曾

向李女士微信账户转账共计 1.6 万余

元。

2023 年 2 月， 李女士与刘某在线下

见面， 并向刘某父母赠送礼物。 此后， 刘

某对李女士避而不见。

黄先生在发现李女士的打赏行为后，

与其离婚并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李女士向

刘某的赠与无效， 要求刘某返还 10 余万

元微信转账款以及 90 余万元打赏款的

50%， 共计 55 万余元。

丈夫声称妻子有抑郁，被

诱导打赏

黄先生主张， 李女士患有抑郁症， 因

病情较为严重曾住院治疗一个月。 刘某利

用了李女士的异常精神状况， 与她存在暧

昧聊天的行为， 诱导她多次向其大额转

账、 打赏。 上述款项属于黄先生与李女士

的夫妻共同财产， 李女士未经黄先生同意

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 严重侵

害了黄先生的合法权益， 且该行为违

背公序良俗， 据此要求刘某返还相应

的款项。

刘某辩称， 李女士在平台上对主

播进行打赏， 与平台形成网络服务合

同关系， 与主播本人并不构成直接的

法律关系， 也不存在赠与关系。 刘某

还提出， 其于 2021 年 2 月加入某传

媒公司， 成为该公司的主播， 根据其

与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主播获得的

打赏约为打赏金额的 40%， 另主播需

自行承担税费等。

法院为此致函该网络平台， 要求

披露刘某的主播收益及分配比例。 根

据平台回函披露： 主播收益分配比例

约 40%； 收益在平台、 主播和公会

（即主播经纪公司或 MCN 合作机构）

之间进行分配； 在扣除平台服务费

后， 剩余收益归主播及 / 或其所属公

会享有， 两者可以自由协商变更分成

比例； 主播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申报并

缴纳相应的税款。

法院：本案打赏、转账

属赠与性质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女士在该平

台注册、 充值， 与平台建立网络服务

合同关系， 但李女士与平台之间的法

律关系并不能否认李女士与刘某之间

的法律关系。

首先， 自 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 李女士频繁在平台为刘某

打赏、 刷礼物， 并通过微信向刘某转

账， 其中包含“520” 等特殊含义转

账金额。 双方的微信交流内容亲昵暧

昧， 从交流频次、 交流时间来看， 均

远超主播与平台用户之间的交往界

限， 且二人还有线下见面行为， 综合

在案证据可认定李女士与刘某的关系

已突破一般朋友界限， 背离社会公德及

家庭伦理， 存在不正当的亲密关系。

其次， 李女士向刘某进行打赏的金

额明显高于一般网络娱乐消费的水平，

其目的在于维系双方之间不正当的亲密

关系， 已超出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

范畴。 该种方式虽有别于线下财物的直

接赠与， 但若因通过线上平台可将基于

不正当亲密关系的赠与转化为符合法律

规范的行为， 存有道德风险。 因此， 法

院确定李女士与刘某之间的打赏、 转账

是赠与性质。 李女士在黄先生不知情的

情况下， 将数额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赠

与和她存在不正当亲密关系的刘某， 损

害了黄先生的利益， 且有悖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也有违公序良俗， 理应受

到法律的严格规制， 因此法院认定该赠

与行为无效。

至于李女士赠与刘某的是否是夫妻

共同财产。 从现有证据来看， 双方均未

主张或举证证明二人存在夫妻财产分别

制的约定， 且涉案赠与行为发生在黄先

生与李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故上述

财产应当视为黄先生与李女士的夫妻共

同财产。

关于应返还款项的具体数额， 对于

微信转账部分， 李女士向刘某转账的金

额共计 10 万余元， 其中 5.9 万元为李

女士委托刘某为其平台账户进行充值，

扣减刘某向李女士转账的 1.6 万余元

后， 刘某应当向黄先生返还微信转账款

2.5 万余元。 对于打赏部分， 刘某返还

的金额应以其实际获得的收益为限。 李

女士共向刘某打赏 90 余万元， 法院综

合考虑该直播平台的收益分配比例、 可

能存在的公会费用、 税费等， 酌情确定

刘某向黄先生返还 28 万元。

法院认为， 本案赠与行为发生于黄

先生与李女士婚姻存续期间， 故刘某返

还款项后， 由黄先生与李女士自行协商

分割返还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妻子打赏百万元 还与主播暧昧聊天
丈夫主张返还获法院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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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章晓琳

妻子深陷直播打赏， 为男主播豪掷百余万元， 丈夫发现后双方闹到离婚地步， 并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赠与无效。 近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双方存在不正当亲密关系， 已超出网络服务合同法

律关系的范畴， 最终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 法

【法官说法】

7月 15 日， 金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在金海路党群服

务站举行了城管公众开放日活动， 吸引了众多热心市民

参与。 本次活动旨在提升市民对城管工作的认知度， 增

强城市管理的透明度， 共建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

活动当天， 金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教导员代表队伍

对市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对市民一直以来的支持

与配合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 公众开放日是城管与市

民沟通的重要桥梁， 通过这一平台， 市民可以更直观地

了解城管工作， 同时也为城管更好地倾听市民需求、 改

进工作提供了契机。

在活动现场， 执法队员通过展示宣传资料、 讲解实

际案例等方式， 向市民介绍了城管执法的工作内容、 流

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市民关心的电动自行车进楼

充电、 楼道堆物等住宅小区内的安全隐患问题， 执法队

员不仅播放了警示片， 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

让市民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城管工作的必

要性。

值得一提的

是， 本次活动还

设置了分会场 ，

通过现场课堂的

形式， 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在分会场，

执法队员与市民进行了更深入的互动交流， 解答市民的

疑问， 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此次“7.15 城管公众开放日” 活动成效显著， 进一

步拉近了城管与市民之间的距离， 让市民对城市管理工

作有了更全面、 深入的了解与理解。 不少市民表示， 通

过参与活动， 他们看到了城管工作的不易， 今后将更加

积极地支持城管工作， 同时也会主动参与到城市建设和

管理中来， 为打造美好的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金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持续

加强与市民的沟通交流， 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共同

奏响城市管理“交响乐”， 画好城市管理“同心圆”， 为

建设更加美好的金桥而努力。

近日， 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平安办联合社工站， 为

辖区 30余位禁毒志愿者骨干注入专业能量， 一场干货满

满的禁毒志愿者专题培训在街道会议室火热进行。

培训现场， 禁毒社工的讲解发人深省： 传统毒

品的危害与特征， 不再是模糊的概念， 而是清晰的

警示。 “奶茶粉”、 “跳跳糖” . . .这些看似无害的日

常零食、 饮品， 竟是毒品的致命伪装！ 社工重点揭

秘了这些毒品的识别关键， 强调要提高警惕。 同时

社工还向大家科普了药物成瘾风险， 提醒志愿者关

注居民群众的科学用药、 合理用药， 尤其要防范青

少年药物滥用。

下阶段， 浦锦街道将深化暑期禁毒宣传， 为青少年

保驾护航； 进一步优化、 壮大禁毒志愿者队伍； 持续推

进禁种铲毒， 巩固战果； 完善戒毒康复人员暖心帮扶机

制， 助力回归之路。

这场培训， 不仅是知识的充电， 更是使命的升华。

此次培训后， 志愿者们都将化身行走的禁毒卫士， 做好

禁毒的宣传员、 信息员和帮扶员， 传递健康生活。

专业培训赋能 共筑无毒家园

执法透明化，沟通零距离
———金桥镇城管开放日获市民点赞

自 6 月以来， 静安区社矫局坚持开展多元化便民宣

传、 主题教育实践以及岗位练兵比武， 并与大宁公园、

闸北公园联合共建公益活动基地， 积极彰显区社区矫正

工作的法治温度与人文关怀。

近日， 静安区社矫局举办了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年

签约仪式暨社区矫正工作风采展示活动。 市司法局、 静

安区相关部门领导， 爱心企业、 社会组织代表及社区矫

正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活动。

在社区矫正工作风采展示活动中， 活动评委为参加

演讲比赛及岗位练兵活动优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同时

为多家爱心企业进行了授牌。

在签约仪式上， 静安区司法局与静安区精神卫生中

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并与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签署了 《关

于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正观护工作协同的实施意

见》， 为“两类对象” 筑牢心理健康防线。

活动还邀请了静安区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现场分享

了优秀成功案例， 生动诠释了多方协作为失足青少年铺

就回归之路。

活动后， 静安区司法局主要领导高度肯定了区社区

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的显著成效， 并对未来社区矫正工

作提出了三点要求：要筑牢法治根基，深化《社区矫正法》

落实，充分运用“沪智矫”等智慧矫正平台，提升专业化、规

范性水平，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释放智慧动能，深刻把握

科技发展趋势，拓展大数据、新技术，加强在风险评估、个

性化矫正方案中的应用，构建更高效的“智慧矫正”生态；

要汇聚社会暖流， 进一步拓展社会化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提升帮扶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打造“一人一策” 帮扶

闭环， 破解就业难题， 深化“技能培训 + 岗位推荐 + 跟

踪支持” 的全链条服务， 真正帮助对象安其身、 暖其心、

塑其魂， 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静安区社矫局举办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年
签约仪式暨社区矫正工作风采展示活动

近年来， 因网络打赏而引发的纠

纷时有发生， 但打赏款项并非均可支

持返还。

首先， 关于平台获取的款项是否

能够主张返还。 打赏者与平台之间构

成服务合同关系， 在平台不存在过错

的情况下， 平台所收取的费用一般不

支持返还。

其次， 关于主播获取的款项是否

能够主张返还， 应基于打赏者与主播

之间的具体关系认定。 如双方有超出

正常范围的接触， 且打赏款项远高于

一般打赏金额， 则应认定为赠与合

同。 在此情况下， 打赏者违反夫妻忠

实义务， 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

背公序良俗无效的， 法院应该支持。 如

打赏行为是偶发性的， 打赏者与主播之

间并无不当接触， 且款项亦符合一般打

赏标准， 不存在肆意挥霍的行为， 则应

认定为服务合同， 一般不支持返还。

最后， 建议直播平台进一步完善审

核监管机制， 加强对直播内容的日常监

管， 杜绝低俗、 诈骗等不良内容的传

播； 同时， 对未成年人打赏、 畸高金额

打赏等予以及时提醒， 营造积极健康的

网络直播环境。 作为用户， 在观看直

播、 进行打赏时， 应保持理性、 量入为

出， 以避免产生此类纠纷。


